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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办公厅关于转发省国资委

全省国有企业改革近期工作要点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人民政府，省各委办厅局，省各直属单位：
省国资委《全省国有企业改革近期工作要点》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7年9月16日

（此件公开发布）
全省国有企业改革近期工作要点

省国资委

为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交流会和全省国有企业改革工作推进会精神，现提出全省国有企业改革近期工作要点如下：

一、推进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

根据国家部署要求，2017年年底前必须全面完成全省国有企业公司制改制工作。各地、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明确具体牵头负责单位，对所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注册登记的国有企业进行全面调查摸底，明确改制范围，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制定切实可行的改制方案，做好资产清查、财务审计、资产评估、法律审核、稳定风险评估、工商变更登记等各项工作。要坚持党的建设同步谋划、党的组织及工作机构同步设置、党组织负责人及党务工作人员同步配备、党的工作同步开展，严格落实在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要求。要严格履行决策程序，规范操作，维护利益相关方合法权益，加强对改制全流程的监管。要把公司制改制与企业内部清理整合以及处置“僵尸企业”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统筹谋划，排出具体时间表，确保今年年底前完成公司制改制工作。

二、推进员工持股试点工作

2016年，全省选择了10户国有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工作，涉及省市两级层面多个行业领域。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对照试点企业名单，加强领导和指导，有序推进试点工作，注重跟踪动态，及时发现和解决试点中遇到的问题，并不断总结经验。10户试点企业，要在2017年年底前完成改革方案实施，2018年完成试点总结工作。未纳入试点名单的企业，不得自行实施员工持股。

三、推进国有企业明确主业定位

各地、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进一步推动所属国有企业完善战略规划，明确企业主业，审核确认企业主业。以集团为单位，每户国有企业主业原则上不超过3个。要结合推动所属国有企业“十三五”发展战略规划修编工作，对企业主业进行再确认，确保2018年年底前省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经确认的主业控制在3个以内。全省各级国资监管机构要强化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资监管，严格按经确认的企业主业管控国有资本布局，严格控制非主业盲目投资。

四、推进国有企业瘦身健体

各地、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大力推进所属国有企业加强内部资源整合，采取清算注销、产权转让、重组整合等多种方式清理“僵尸企业”，推动退出低效无效投资和劣势企业，2018年年底前列入“僵尸企业”清理清单的企业要完成清理处置任务。各级国资监管机构要把“僵尸企业”清理工作纳入业绩考核内容。要加大力度压缩国有企业管理层级，除经批准改建组建的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以及集团内含上市公司的企业外，全省国有企业管理层级原则上控制在3级以内，省市国资委监管企业管理层级原则上2018年年底前压缩至3级以内。各级国资监管机构要对国有企业压缩管理层级工作纳入对企业的考核内容，建立落实奖惩机制。

五、加快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根据国家部署要求，有序推进驻苏中央企业和我省地方国有企业厂办大集体改革，分类处理办医疗、教育、市政、社区管理、消防等办社会职能，推进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等工作。2017年年底前要完成市政、社区管理等职能分离移交和消防机构分离分类处理工作，2018年年底前要基本完成“三供一业”分离移交和办医疗、教育机构集中管理、改制或移交工作。各地、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加大组织推动和协调力度，结合实际制定具体措施，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剥离国有企业办社会职能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各地、省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对照年度工作目标，对国有企业改革各项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对已经开展的各项改革试点情况进行“回头看”，确保按时序进度推进工作。要建立健全国有企业改革容错纠错机制，鼓励干部担当作为。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注重正面宣传和舆论引导，切实维护社会稳定，为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营造良好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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